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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原则，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核，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公司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19.24 亿元，2017 年度年初未分配利

润-37.44 亿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18.14 亿元。 

公司 2017 年度实现了盈利，但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

数，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2017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

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数,不进行

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提

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 2 — 

易协议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于山

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山东钢铁集团济钢板材有限

公司 4300mm 宽厚板生产线相关资产的议案》。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详细阅读了董事会提供的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经我们充分认可后，将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客观公

允，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的规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协议的修订

和签署，促进了交易的规范，没有损害股东及公司利益。 

2.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执行，能够严格遵守交易双方签订的

关联交易协议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符合公司实际，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没有损害股东及公司

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 3 —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7 年度审计

工作中，独立、客观、及时的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任务，

我们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内控审计及其他

相关咨询业务，聘期 1年。 

四、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需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初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征求其同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陶登奎先生、

陈向阳先生、罗登武先生、薄涛先生、王国栋先生、徐金梧先生、

胡元木先生、刘冰先生、马建春女士，其中王国栋先生、徐金梧

先生、胡元木先生、刘冰先生、马建春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对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均符合任职条件，其提名程序合

规，同意《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 2017 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议案

的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薪酬经董事会预算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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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报董事会批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根据公司 2017 年绩效考核办法、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

法等规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包括基本年薪、绩

效年薪和特别嘉奖三部分，其中基本年薪是年度基本收入，绩效

年薪是依据年度经营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的收入，特别嘉奖是董事

会对公司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及工程技术骨

干进行的奖励。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实际。 

六、关于资金占用和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规定，对有

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资金占用事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7 年度，不存在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行为。 

（二）济钢国贸为本公司代理进出口等相关业务，该公司为

顺利开展国际业务，向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历城支行申请开立不超

过 7亿元人民币的进口信用证，由本公司为其提供第三方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截止到 2017 年 6 月底，该担保

已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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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公司为济钢国贸提供担保

是为了支持其顺利开展国际业务，可以更好地为本公司提供代理

服务。济钢国贸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

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除此以外，2017 年，公司没有新增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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